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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出租⼈同意轉租給第三⼈，嗣後出租⼈賣屋給他⼈，轉租契約歸屬誰之間

甲出租⾃⼰之房屋給⼄，⼄徵得甲同意將屋轉租給丙，嗣後甲將該屋賣給丁，請問這時候轉租契約歸屬
誰與誰之間呢？

 洪品毅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1 留⾔： 0 

2020-01-18 05:43

  本題擬問轉租契約的當事⼈，惟似無必須以「轉租」⼀詞，稱呼原租賃關係以外所⽣之他租賃關係。另探
究該題所欲問者，乃丙是否有使⽤丁房屋的正當權源，因此，本題將討論︰⼀、丙、丁間是否存有租賃關係，
以便丙得以使⽤丁之房屋；⼆、若無，則丙尚得基於何種關係，合法使⽤丁之房屋。
 

   ※關於占有連鎖，可參照百科⽂章︰〈什麼是占有連鎖？占有連鎖成⽴後，占有⼈可以採取什麼⾏
動？〉
 

 匿名（進階會員）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∕ 房屋租賃 2020-01-18 02:21

摘要︰

丙、丁間不存在租賃關係，但丙得基於占有連鎖，使⽤丁之房屋︰

最初，甲將其所有的房屋租給⼄使⽤，是租賃契約存在於甲、⼄之間。（⼀）

⼄經甲之同意，合法轉租於丙（⺠法第443條[1]），是丙得合法使⽤甲之房屋。有疑問的是，丙得以合
法使⽤該屋，的法律上原因為何？

（⼆）

占有連鎖說︰甲將房屋租給⼄使⽤，⼄經過甲之同意將該屋另租給丙使⽤，則甲、丙間雖無契約關係，
但基於「（1）甲、⼄間租賃契約，（2）⼄經甲之同意轉租，（3）⼄、丙間之租賃契約」（學說稱之
︰占有連鎖[2]），因此，丙占有甲之房屋，具有法律上原因。

1.

是否為債權讓與？2.

所謂債權讓與，指得是債權⼈將其對於債務⼈之權利，移轉於第三⼈，使第三⼈成為債權⼈⽽⾔
（⺠法第294條[3]）。如果合法轉租的法律效果是⼀種債權讓與，那麼就會形成︰承租⼈將其對於
租賃物的使⽤、收益之權，讓與給第三⼈，使第三⼈合法取得租賃契約上承租⼈的地位，⽽承租⼈

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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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將喪失使⽤、收益租賃物之權利。
以本案例⽽⾔，從形式上來看，或許真可以為丙就是取得了⼄承租⼈的地位，⽽在甲的房屋上使
⽤、收益，但事實並⾮如此。依照⺠法第444條[4]之規定，經過合法轉租後，承租⼈與出租⼈的租
賃關係，仍繼續存在。

（2）

由該條可知，轉租的效⼒，應該是占有連鎖，⽽⾮債權讓與。因此，⼄將房屋轉租給丙後，甲、⼄
間租賃契約繼續存在，⼄、丙間另成⽴⼀租賃關係。

（3）

甲將房屋出賣給丁，基於「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」（⺠法第425條[5]）之規定，⼄、丁間成⽴租賃關係
︰

（三）

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原則，指得是出租⼈已經把物交給承租⼈使⽤、收益，但出租⼈將該物所有權讓與
第三⼈，則原本的租賃契約當事⼈，從原本出租⼈與承租⼈，轉變為第三⼈與承租⼈，即該第三⼈取得
租賃契約中承租⼈的地位。學界⼜稱「買賣不破租賃原則」[6]。

1.

本件，甲將該屋移轉所有權於丁，丁繼受甲之出租⼈地位，是⼄、丁間有⼀租賃關係。2.

末，⼄、丁成⽴⼀租賃契約，⼄、丙成⽴⼀租賃契約，⼄經丁的同意合法轉租[7]，是丁、⼄、丙間成⽴
占有連鎖。故丁、丙間雖無契約關係，丙亦得合法占有該屋⽽為使⽤、收益。

（四）

1.

   ⺠法第 443 條
承租⼈⾮經出租⼈承諾，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⼈。但租賃物為房屋者，除有反對之約定外，承租⼈
得將其⼀部分轉租於他⼈。
承租⼈違反前項規定，將租賃物轉租於他⼈者，出租⼈得終⽌契約。

[1]

   所謂的占有連鎖，是基於⼀系列合法的占有關係（例如，甲借給⼄，⼄經過甲同意，再借給丙），⽽
使得取得標的物占有之⼈，對於原權利⼈具有占有本權，避免構成無權占有。此種關係，如甲、丙間
雖無契約關係，但基於占有連鎖，得使丙取得占有本權，被認為是⼀種「債之相對性」（即基於契約
關係，才有相應的權利與義務）的例外。

[2]

   ⺠法第 294 條︰
債權⼈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⼈。但左列債權，不在此限：
⼀、依債權之性質，不得讓與者。
⼆、依當事⼈之特約，不得讓與者。
三、債權禁⽌扣押者。
前項第⼆款不得讓與之特約，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⼈。

[3]

   ⺠法第 444 條
承租⼈依前條之規定，將租賃物轉租於他⼈者，其與出租⼈間之租賃關係，仍為繼續。
因次承租⼈應負責之事由所⽣之損害，承租⼈負賠償責任。

[4]

   ⺠法第 425 條
出租⼈於租賃物交付後，承租⼈占有中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⼈，其租賃契約，對於受讓⼈仍繼續
存在。

[5]



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占有連鎖，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，買賣不破租賃

前項規定，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，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，不適⽤之。
   依照⺠法第425條之⽂義，並⾮僅適⽤於出租⼈將該物出賣的情形，⽽是包括任何使得所有權發⽣移

轉的⾏為，因此，贈與、互易、繼承、設定抵押權後遭拍賣，都有本條之適⽤。因此，稱呼本條為買
賣不破租賃將⾄誤會，應稱作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。

[6]

   房屋所有⼈甲同意⼄進⾏轉租，是甲將該屋移轉於丁後，丁是否繼受「甲對⼄所為之同意」，本⽂採
肯定⾒解。蓋合法轉租之同意，如同附著在出租⼈與承租⼈間租賃契約的附款，是後⼿丁承繼該租賃
關係，即亦承繼該附款。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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